
未央区残疾人临时救助项目

一、文件依据

《西安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转发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陕西省财政

厅关于印发<2020 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>的通

知》(市残联发〔2020〕102 号)；西安市未央区残疾人联合会西安市未

央区财政局关于印发《未央区残疾人临时救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(未残

联发〔2020〕27 号)。

二、救助对象

1、具有西安市未央区户籍，且持有未央区残联核发的第二代或第

三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（以下简称《残疾人证》）；

2、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领导，省委和省级国家机关各

部门，各人民团体走访、调研过程中发现的；

3、经媒体（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新媒体等）报道的；

4、通过来信、来访、电话等方式向各级残联提出救助申请的；

5、因遭遇重大疾病、意外伤害、突发状况或其他特殊原因，造成

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残疾人;

6、优先考虑纳入建档立卡和享受低保的贫困残疾人，重度残疾人

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。

三、救助标准

救助标准原则上按西安市 1 至 6 个月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

定，情况特殊的可适度提高救助标准，但最高不超过 10000 元。临时

救助属一次性救助，原则上一个缘由一年内只能享受一次救助。

四、救助申请

因遭遇重大疾病、意外伤害、突发状况或其他特殊原因，造成基



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残疾人，可向户籍所在街道残联提出书面临时

救助申请，街道残联应及时核实残疾人基本信息，对符合申请条件的

上报区残联，区残联会同财政部门进行入户核实，按程序办理。因特

殊情况不能自行申请的，可委托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或其他单位、个人

提出申请。救助受理遵从属地原则，街道残联应及时妥善实施救助，

不得推诿扯皮，无特殊原因，不得拒绝受理。

五、所需申请资料

申请临时救助，应按规定提交相关资料。资料不齐全的需一次性

告知申请人或代理人补齐相关资料。包括：

1、《陕西省残疾人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》一式三份（见附件）；

2、申请人《残疾人证》、《户口簿》复印件；

3、申请人（或监护人）身份证复印件；

4、民政、公安、卫生计生等部门出具的关于灾害、事故、疾病等

意外状况的证明材料（酌情提供）；

5、委托申请的，须提供《临时救助申请委托书》和委托人身份证

明资料。

六、审批程序

（一）一般程序

街道残联应在受理申请 5 个工作日内，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的协

助下，对救助申请人的家庭状况、遭遇困难情况及相关资料进行逐一

审核，组织民主评议，提出审核意见并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公示 3 日。公示无异议后作出初审决定，同时提出初步救助

金额。不符合救助的，应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。适用一般程序

的主要包括以下情况：



（1）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户或低保残疾人家庭，因刚性支出突然

增加，超出家庭承受能力，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；

（2）因灾害、事故、自身或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意外事件，

导致家庭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；

（3）因其他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基本生活暂时困难的。

（二）紧急程序

对突发意外、需立即救助的情况，为避免造成重大损失或社会影

响，区残联会同财政部门紧急先行救助。实施救助后应在 5 个工作日

内，由街道残联配合，补办申请审批手续。


